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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敛
芳 

蟻
錦
華
(
雜
食
》 

縄 

佳

古

念
 

林
卓
明 

林
逸
川 
季
家
順

黄
潮
衍 
黄
漢
魂 

件
秉
信 

李
谷
泉 
(
熨
洗
衣9
 

周
南
山
 

余
勘
平 

爲
超
本 
A
磐
基 
(
熊
館■
)
、 

關 

樂 

吳
天
賜

許
雜
生 

鄭
植
茂 

16

其
海 

孤
常
尤
(
西
分
館IIO

 

李
級

58  
廖
造 5

高
字
欧 

麗
玉
生

囘字隊 
林滉徳

兵字鼻關IT

»
 
字
隊 

別
光
一 

合
字
隊 

黄
淵
一 

全
字
隊 

關
邦i

僑
字
隊 

郎
握
一

(
»
行
商
)

陳
卓
聯 

楊
傑
興 

想
鶴
富

撤
字
隊 

李
給
一 

勞
字
隊 

息
善
，

李
日 
tt 

葉
求
欽 

張
明
益 

陳
日
通 
(
■
3

黃
望
俠 

司
徒
捷
予

曹

錫

宏

劉

松

宫

吳

筆

生

黄

鳩
(
園
口
)

前
字
隊 

吳II

第 

方
字
隊 

訓
金
活
. 

加
字
隊 

徐
錦
勝 

軍
字
隊 

価
難
澤

(
»
□
》

雷 
根

鄭

亮

師

倫
 

李
漢
明 

18

桂
扳 
(
僑
生
方11)  

制
煥
堯
/
均
平 

林
漢
■

李
够
壽 
(
板
麻
方18)

麥
開
有 
孫
桂
昌 

.s
英
奇 
司
徒
丽
唐
高

61

字

(
西
人
方
面
) 

(II

女
住
宅
)

大
字
隊 

宋
斯
純

會
字
隊 

葉
綺
華
女
士
 

修
波
夫
人
 
葉
求
銓
夫
人
 

漏
敦
化
女
士 

林
舉
振
夫
人

主 

席 

李
日
如

執
行
委
員 

陳
日
通 

黄
潮
衍 
司
徒 

91 
林
溟
係 

爲
域
强 

司
徒
英
石 

陳
繼
堯 

李
日
如 

宋
良
弼 

梁
雨
蒼 
廖
翼
鵬 
«
■
平 

葉
求
欽 
*

去
非 
■
崇
頴 
»
均

德
«
光
*
 

賛
漢
魂 

曹
麗
培 

黄
昭
立 

雷
澤
勛 

陳
品
乾
徐
 ®
濤 
司
徒
新
唐 

王
・
進 

宋
斯
純 

余
光
瑞 
«
光
節 

李
桂
韶 

李
炳
林 

爲
英
奇 

高
鶴
宇 
«
善
允

常
務
委
員 

李
日
如 

陳
日
進 

司
徒
國 

監
察
委
員 

曹
美
定 

李
築
 

雷
添
錦 
林
國
珍 

黄
生
元

馬
敢
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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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
兆

理
財
科
主
任
關
 

6!•
崇 

副 

余
光
瑞 

爲
善
允 

助
理 

葉
求
栢
-
朱
浚
裘
，
李
炳
林 

周
愛
傕 

會
計
科
主
任 
簡
業
存 

副
局
敗
瑞
 

温
日
隆 

助
理 

馬
國
材 

劇
盧
午
陳
固
簧
鼎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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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本大酒家
特聘名厨

6

每星期日 
包辦筵席 

倍胞光顧
制備点心 

随̂
小酌 

無任歡迎

«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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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o

 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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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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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9
3
8
^
8
 nh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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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廊漢民辦事處啓事 

漢
民
本
爲
僑
服
務
宗
旨
染
辦
中
西
文
件
 

及
移
民
入
籍
填
報
入
息
税
等
項
僑
总
如
 

有
委
託
請
移
步
到
下
列
住
址
洽
商
一 
切 

1145  G
R

AN
VILLE  ST,  

VAN
C

O
U

VER》B.C
，

PA.  

9649

◎
楊拳啓事 

敗
者
小
弟
代
理
羅
權
松
柴
煤
炭
发
售
如
 

有
餐

til'; 梓
里
房
口
需
用
柴
炭
各
物
仰
爲 

打
電
話
通
知
當
然
從
速
魔
命
服
務
包
君
 

妥

當

賣

PA・  3925
*̂

本
兩
大
旅
店
隣
近
華
 

區
清
潔
華
貴
現
爲
利 

便
偽
总
迎
接
眷
屋
來 

加
如
事
前
來
函
通
知 

富
派
專
車
迎
接
飛
机
 

火
車
妥
爲
招
待
安
置 

及
料
理 
II 送
往
目
的 

地

衍
司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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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天黄豆乳原其其其隹能馳 

辨，，抽味色香必名 丨怠行米經，便* 
不强情,濟 原 知召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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